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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小組」具體改革建議之執行成果 

23項改革議題、63項具體改革建議 

 具體改革建議 完成項數 說明 

短程措施 
大項 35項 35項 

達成率 100% 
細項 123項 123項 

中程措施 
大項 24項 1項 執行成果超前於預定進

度 細項 37項 5項 

長程措施 大項 4項 0項 尚未完成，惟依預定進度

執行中 

註 1：短程措施為一年內（91.07.01~92.06.30）完成者。 

中程措施為一年以上三年以內（92.07.01~94.06.30）完成者。 

長程措施為三年以上（94.07.01以後）完成者。 

註 2：已提早完成之五項中程措施： 

一、研議證券暨期貨市場資源有效整合具體方案 

二、成立有價證券借券中心 

三、規劃跨國連線交易制度並評估合作對象 

四、修法將重大金融弊案當事人一定親屬一定期間內之財產移轉行為在不妨害交易安全情形下，

其移轉行為無效或得撤銷或由當事人一定親屬負舉證責任 

五、金融弊案爆發時可先查扣保全當事人一定親屬之財產 



2 

 附表二：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小組之重大金融改革成果 

工作小組 重大金融改革成果 

銀行工作
小組 

一、 九十一年一月至九十二年五月本國銀行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高達四千八百七
十四億元，逾期放款比率自九十一年四月份之最高峰八．○九％，已穩定下降至
九十二年五月底之六．○二％，而加計應予觀察放款之比率也下降至八．三九％，
因此，在降低銀行逾期放款方面，已有初步成效。 

二、 為進一步督促本國銀行打銷呆帳，財政部已發布「加速降低本國銀行逾期
放款措施」，依據該措施規定，逾期放款比率未超過二．五％或五％之本國銀行於
主管機關個別通知後適用獎勵措施；另九十二年十二月底逾期放款比率超過五％
或十五％之本國銀行，主管機關得採一項或多項處置措施。 
三、為使我國逾期放款之定義及備抵呆帳提列標準與國際規範接軌，已參考國際

清算銀行巴塞爾委員會及相關國家規定，已預告「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
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銀行業逾期放款之定義、
銀行業授信資產之分類及依分類規定提列備抵呆帳之標準。 

四、為開放非屬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銀行等跨業行銷，財政部發布「銀行、證
券、保險等機構合作推廣業務相關規範」，開放非屬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銀
行、證券、保險等進行合作推廣業務，以營造公平競爭之環境。 

五、在金融機構之整併方面，十四家金融控股公司已整併五十三家銀行、證券、
保險及金融週邊機構。去年較大型之併購案，如世華銀行已納入國泰金融控
股公司，台北銀行已納入富邦金融控股公司，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及中國產物
保險公司已納入兆豐金融控股公司。 

六、資產管理公司已順利運作中，截至九十二年五月底止，我國金融機構出售予
資產管理公司之不良債權金額已達二、三○○億元。 

七、完成企業重整及破產機制相關法律條文之建議案。 

保險工作
小組 

一、 修訂完成「財產保險商品審查要點」、「人身保險商品審查要點」及「保險
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簡化保單審查程序。 

二、 開放保險業投資信託受益權商品、轉投資資產管理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參與有價證券借券制度、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ＥＴＦ）、投資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投資公開發行公司私募之股票，大幅度放寬保險業投資限制。 

三、 修訂「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範圍及內容準則」及修正保險法將國外投資上
限由 20﹪之規定提高至 35%，鬆綁海外投資限制。 

四、 修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許可辦法」，放寬兩岸再保業務往
來範圍，及開放保險輔助人赴大陸設立辦事處。 

五、 配合保險法風險資本制度之實施，已核定保險業各類風險資本項目、風險
係數以及計算公式，於本年七月九日正式運作。 

六、 實施保險業因應低利率環境之因應方案七大措施，有效紓解保險業經營壓
力。 

資本市場
工作小組 

一、為配合推動公司治理，逐步訂定完備法規，漸進推動獨立董事、監察人制度、
推動資訊揭露評鑑制度、建立上櫃股票認購（售）權證交易制度、成立專責
保護機構及保護基金、推動政府債券發行前交易制度及債券融券制度、規劃
分割債券交易制度、實施定期適量發行公債、設立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訂
定投信投顧事業誘因費率制度等十項新制度。 

二、為強化我國證券市場之整體效能，建置公司資訊整合與網路申報單軌化系統、
債券利率期貨交易結算電腦系統、國際性英文資訊網站等三項新系統。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717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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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活絡證券期貨市場之交易與發展，積極發展店頭市場股權連動及保本商品、
指數股票型基金、組合型基金、保本型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外幣計價基金、
避險基金等八項新商品。 

四、為建構有活力及符合國際機制之證券暨期貨市場，成立有價證券借券中心、
公司債與金融債券之交易平台等二項新平台。 

基層金融
工作小組 

一、有效降低基層金融機構逾放比率及逾期放款 
（一）信用合作社平均逾放比率，由九十一年六月底之一四．三％，降為本（九

十二）年四月底之九．六％，逾期放款金額減少一六九億元。 
（二）農漁會信用部平均逾放比率，由九十一年六月底之二一．四四％，降為本

年四月底之一九．○一％，逾期放款金額減少二六五億元。 
二、完成宣導信用合作社應依規定辦理社員退社及退還股金事宜，並研擬信用合

作社法修正草案，增訂第十二條之一，已於本年四月三十日報請行政院審議。 
三、九十一年八月台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陽信商業銀行，九十一年十二

有新營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日盛商業銀行，九十二年七月續有斗六信用合作
社概括讓與復華商業銀行、新竹市第五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萬泰銀行。 

四、確立「農業金融法」立法通過前，經營不善之農、漁會信用部，應優先由經
營健全農、漁會合併之處理原則。 

五、訂定「加速農村建設振興農、漁會經濟事業專案貸款要點」，輔導及協助農、
漁會推展事業。 

六、研擬「農業金融法」草案，於本年元月八日函請立法院審議。 

金融犯罪
查緝工作
小組 

一、修正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信用合作社法、
證券交易法及保險法等七法，提高金融犯罪罰責，規範最終受益人不法利得
應予追索並科以刑責，訂對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之重大金融犯罪案
件提高刑責，增訂規範重大金融弊案爆發前在一定條件下之財產移轉行為無
效或得撤銷。 

二、落實金融機構自律規範、各公會已完成增定或修正相關自律規範，如「中華
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等二十一項自律規範。 

三、加強金融犯罪案件檢查，發現疑涉有不法案件，即將涉嫌違法事實及相關事
證移請司法檢調單位偵辦者自九十一年六月起計八件；另加強對調整後淨值
為負或逾放比率過高之金融機構及對民眾檢舉金融機構不法授信或蓄意掏空
金融機構資產等特定事項辦理專案檢查。 

四、法務部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成立金融犯罪查緝督導小組，截至九十二年四
月三十日止，該小組負責督導、協調、調度及支援偵辦之重大金融犯罪案件
計有二六九件，協助各級法院及檢察署處理之重大金融犯罪案件計有二八件。 

五、修正「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明定金融犯罪案件經第一
審法院院長核定為重大刑事案件者，第二審法院亦列為重大案件。另聯繫最
高法院將該類案件列為最優先分案。另將本工作小組四項改革議題分由四個
小組推動執行建議及細部執行計畫，並按月追蹤執行進度及控管以達成金融
改革具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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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行政院
審議中

151.修正「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2.制定「農業金融法」

3.制定「不動產證券化條例」

3.制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4.制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及農民服務局組織
條例」

5.修正「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
法」、「票券金融管理法」、「證券交易法」、「保
險法」、「信用合作社法」、「中華民國刑法」

6.修正「信用合作社法」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

7.廢止「中央再保險公司條例」

立法院
審議中

21.修正「保險法」

2.修正「洗錢防治法」

已公布

法律 合計情形

附表三：已制定或修正完成之十八項法律案

* 
 

* 
 * 
 

 

* 
 

* 
 

* 
 * 

 

註：表中有＊記號者，財政部另研擬增加規範重大金融弊案爆發前在一定條件下
（無償或對價顯不相當或於一定親屬間）之財產移轉行為無效或得撤銷。 



5 

  

45合計

無須訂定

或修正

金融犯罪查緝工作小組

4基層金融工作小組

20資本市場工作小組

9保險工作小組

12銀行工作小組

行政命令工作小組

附表四：已訂定或修訂完成之四十五項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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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四 之 清 單 ： 已 制 （ 修 ） 定 之 四 十 五 項 行 政 命 令 一 覽 表  
一 、 加 速 降 低 本 國 銀 行 逾 期 放 款 措 施  

二 、 銀 行 資 產 評 估 損 失 準 備 提 列 及 逾 期 放 款 催 收 款 呆 帳 處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 預 告 中 ）  

三 、 銀 行 、 證 券 、 保 險 等 機 構 合 作 推 廣 業 務 規 範  

四 、 金 融 資 產 證 券 化 資 產 信 託 或 讓 與 公 告 及 公 告 證 明 書 格 式  

五 、 受 益 證 券 資 產 基 礎 證 券 私 募 特 定 人 範 圍 投 資 說 明 書 內 容 及 轉 讓 限 制 準 則  

六 、 受 託 機 構 發 行 受 益 證 券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發 行 資 產 基 礎 證 券 處 理 準 則  

七 、 受 託 機 構 公 開 招 募 受 益 證 券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公 開 招 募 資 產 基 礎 證 券 處 理 準 則  

八 、 受 託 機 構 公 開 招 募 受 益 證 券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公 開 招 募 資 產 基 礎 證 券 公 開 說 明 書 應 行 記 載 事 項 準 則  

九 、 金 融 機 構 設 立 外 國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核 准 辦 法  

十 、 特 殊 目 的 公 司 設 立 及 許 可 準 則  

十 一 、 財 政 部 委 託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查 核 金 融 資 產 證 券 化 關 係 人 辦 法  

十 二 、 金 融 資 產 證 券 化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十 三 、 保 險 商 品 銷 售 前 程 序 作 業 準 則  

十 四 、 保 險 業 投 資 受 益 證 券 及 資 產 基 礎 證 券 規 定  

十 五 、 開 放 保 險 業 購 買 私 募 有 價 證 券 規 定  

十 六 、 保 險 業 辦 理 國 外 投 資 範 圍 及 內 容 準 則  

十 七 、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保 險 業 務 往 來 許 可 辦 法  

十 八 、 保 險 業 認 許 資 產 之 標 準 及 評 價 準 則  

十 九 、 保 險 業 各 種 準 備 金 提 存 辦 法  

二 十 、 外 國 保 險 業 許 可 標 準 及 管 理 辦 法  

二 十 一 、 專 業 再 保 險 業 各 種 再 保 險 準 備 金 提 存 方 式  

二 十 二 、 董 監 事 持 股 成 數 查 核 實 施 規 則  

二 十 三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建 立 內 部 控 制 度 處 理 準 則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717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544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549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558
http://www.boma.gov.tw/files/0910005112.doc
http://www.boma.gov.tw/files/0910005113.doc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563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566
http://www.boma.gov.tw/modules/law/article.php?lawid=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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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四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資 金 貸 與 及 背 書 保 證 處 理 準 則  
二 十 五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二 十 六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年 報 應 行 記 載 事 項 準 則  

二 十 七 、 公 開 募 集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公 開 說 明 書 應 行 記 載 事 項 準 則  

二 十 八 、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辦 法  

二 十 九 、 證 券 商 管 理 規 則  

三 十  、 外 國 發 行 人 募 集 與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處 理 處 則  

三 十 一 、 證 券 投 資 人 及 期 貨 交 易 人 保 護 機 構 管 理 規 則  

三 十 二 、 證 券 投 資 人 及 期 貨 交 易 人 保 護 機 構 調 處 辦 法  

三 十 三 、 證 券 投 資 人 及 期 貨 交 易 人 保 護 基 金 償 付 作 業 辦 法  

三 十 四 、 中 央 公 債 經 理 辦 法  

三 十 五 、 公 開 市 場 操 作 指 定 交 易 商 實 施 要 點  

三 十 六 、 證 券 投 資 顧 問 事 業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經 營 全 權 委 託 業 務 管 理 辦 法  

三 十 七 、 期 貨 顧 問 事 業 設 置 標 準  

三 十 八 、 期 貨 顧 問 事 業 管 理 規 則  

三 十 九 、 期 貨 經 理 事 業 設 置 標 準  

四 十  、 期 貨 經 理 事 業 管 理 規 則  

四 十 一 、 華 僑 及 外 國 人 投 資 證 券 管 理 辦 法  

四 十 二 、 農 會 信 用 部 漁 會 信 用 部 逾 期 放 款 催 收 款 及 呆 帳 處 理 辦 法  

四 十 三 、 信 用 合 作 社 資 產 評 估 損 失 準 備 提 列 及 逾 期 放 款 催 收 款 及 呆 帳 處 理 辦 法  

四 十 四 、 加 速 農 村 建 設 振 興 農 、 漁 會 經 濟 事 業 專 案 貸 款 要 點  

四 十 五 、 信 用 合 作 社 投 資 有 價 證 券 辦 法 （ 預 告 完 成 ）  
 


